整改落实情况公示表

	反馈（投拆）问题
	受理编号：X2YN202104160021
投诉问题：台湘科技学校（昆明市宜良县北古城镇瓦仓村）修建地为钢铁厂旧址，举报人反映该地块被钢铁厂倾倒废弃物污染，该学校修建也并未办理土地审批手续。

	整改目标
	1.严格按照《土壤污染防治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地块未达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确定的风险管控、修复目标前，不得进行教学、入驻人员等经营活动。

2.达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确定的风险管控和修复目标后，按程序办理土地用途变更手续。

3.针对该校至今未缴纳罚款的问题，将依法申请县法院强制执行。

	整改措施
	1.督促该校严格按照《土壤污染防治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做好土壤污染风险管控，不得进行教学、入驻人员等经营活动。

2.加强日常监督管理，督促该污染地块管控效果达到管控要求，确保问题不反弹。

3.针对该校至今未缴纳罚款的问题，依法申请县法院强制执行。

	整改主要工作成效
	1.2022年4月22日《昆明市台湘科技学校新校区地块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》取得评审意见。第一轮土壤污染修复工程于2021年12月29日正式开工，2022年9月27日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省自然资源厅召开《昆明市台湘科技学校新校区土壤修复项目效果评估报告》审查会，会上专家评估此治理方案存在问题，需要更改治理方案，未通过评审。2022年11月，该校重新开展新的一轮治理工作，治理工程于2022年12月开始动工，2023年3月完工。2024年3月14日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召开专家咨询会，会上，专家要求重新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，进一步明确是否还存在污染。若还有污染，则需重新开展风险评估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。校方前期治理工作校方先后已投入3000余万元，专家帮扶10余次，均未取得好的效果。因为此项工作专业性较强，需要的周期不确定性大，校方提出申请暂不变更土地用途，并承诺在土地用途未变更为教育用地之前，新校区不作教学用途。待新校区地块土壤污染修复治理效果通过省生态环境厅评审后，再按程序报县政府变更用地用途。

2.县自然资源局、县教体局、生态环境分局根据职责加强对该地块的监管，确保在未完成土壤污染治理和土地用途变更前不得办学，控制污染风险。

3.2022年1月校方已缴纳罚款。

	责任单位及责任人
	宜良县自然资源局  刘鋆

	公示说明
	现将该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公示，如有意见建议，请反馈至宜良县自然资源局。联系人：刘佳，联系电话：67524331。


公示单位：宜良县人民政府          2024年8月9日 

